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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太曆

陽曆

2:1，被派
返國

2:11，抵達耶路
撒冷。第4日，
動工建城牆

6:15，25
日：城牆
修成（52
天）

8:1，1日：宣讀律法

15-22日：守住棚節

24日：認罪

1:1，聽到

耶路撒冷的
光景。



6:15-16，以祿月二十五日，城牆修
完了，共修了五十二天。

…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神。



城牆修完了，但是住在城裡面的卻居民稀少，房屋還沒有建造。

神感動尼希米，找著第一次歸回耶路撒冷的家譜，重新計算人數。事隔

94年，重複計算家譜，使眾人和後代子孫記住神的應許應驗了；被擄歸

回的應許，如今實現在這一群有信心和願意順服神的人身上。

7:66-67，會眾共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名。此外，還有他們的僕婢七千三

百三十七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四十五名。（斯2:64-65）

一份名單的故事：願意歸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，他們回應神的感動，離

開安居舒適的巴比倫，放下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方式，回到破舊毀壞的家

鄉。經過將近一世紀的時間，先後歸回的猶太人，把握神所賜的服事的

機會，重建聖殿，建造聖城，重建他們的信仰生活。用他們的餘生，竭

力完成神託付給他們的使命，影響祝福後代子孫，走在神的應許與保護

裡。他們的名字被記載在聖經裡，被人紀念，被神紀念！

尼希米記 7 章



8章，到了7月，以斯拉站在水門前的木台上，與十三位
利未人宣讀律法。



以斯拉記7:25，「以斯拉啊，要照著你 神賜你的智慧，將所有『明白』

你 神律法的人立為士師、審判官，治理河西的百姓，使他們教訓一切不

明白 神律法的人。

8:2，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。

8:3，在水門前的寬闊處，從清早到晌午，在眾男女、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

面前讀這律法書。眾民側耳而聽。

8:5-6，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，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。他一展開，眾民就都

站起來。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 神；眾民都舉手應聲說：「阿們！阿

們！」就低頭，面伏於地，敬拜耶和華。

8:7，13位老師和利未人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；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。

8:8，他們清清楚楚地念 神的律法書，講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

8:12，眾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給人，大大快樂，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

話。

尼希米記 8 章

敬畏

『明白』重複出現。明白：留心、分辨、理解。

百姓因『明白』律法，大大喜樂。



你若在安息日掉轉（或作：謹慎）你的腳步，在我聖日

不以操作為喜樂，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，稱耶和華的聖

日為可尊重的；而且尊敬這日，不辦自己的私事，不隨

自己的私意，不說自己的私話，你就以耶和華為樂。

(… then you will find your joy in the LORD,) 

為什麼「耶和華的聖日」不能悲哀哭泣？

8:9-10，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並教訓百

姓的利未人，對眾民說：「今日是耶和華─你們 神的

聖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」這是因為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

話都哭了；…你們不要憂愁，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

你們的力量。



你們不要憂愁，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。(

尼8:10 )

Do not grieve, 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.

你們現在也是憂愁，但我要再見你們，你們的心就喜樂

了；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。(約16:22)

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，並聖靈中

的喜樂。(羅14:17)

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eating and 

drinking, but of righteousness,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

Spirit,

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。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。(腓4:4)

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. I will say it again: Rejoice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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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:14，他們見律法上寫著，耶和華藉摩西吩咐
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節住棚，



明白神的話

(尼8章)

遵行神命令

(尼8:13-17)

大大喜樂

(尼8:17)

認識人的悖逆

、神的憐憫和

今日苦境緣由

(尼9章)

認罪悔改

(尼9-10章)

9：1-3, 這月二十四日，以色列人聚集禁食，身穿麻衣，頭
蒙灰塵。以色列人就與一切外邦人離絕，站著承認自己的罪
惡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華
─他們 神的律法書，又四分之一認罪，敬拜耶和華─他們
的 神。



9:38，因這一切的事，我們立確實的約，寫在冊上。
我們的首領、利未人，和祭司都簽了名。
10:1-27，立約簽字。

1.遵行摩西律法(10:29)

2.不與外族通婚(10:30)

3.守安息日、安息年(10:31)

4.每人每年捐給聖殿1/3舍客勒銀子(10:32-33)

5. 各族輪流獻柴(10:34)

6.奉獻初熟土產、頭胎兒子、首生牛羊、土產十分之一
(10:35-39)

10:39，這樣，我們就不離棄我們 神的殿。
用行動證明順服神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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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天造好城牆，但是，城是廣大，其中的民卻稀少，
房屋還沒有建造。（7:4）
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？

11:1-3，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。其餘的百姓掣籤，

每十人中使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，那九人住在別的

城邑。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，百姓都為他們祝福

。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尼提寧，和所羅門僕人的

後裔都住在猶大城邑，各在自己的地業中。本省的首領

住在耶路撒冷的記在下面：



羊門魚門
古門

谷門

糞廠門

泉門

水門
爐樓

寬
牆

哈米亞樓哈楠業樓

哈米弗甲門

東門聖殿

馬門

以斯拉

尼希米

耶路撒冷城牆

告成之禮

12:27-43



耶路撒冷城牆告成之禮

以斯拉

尼希米



以斯拉記13:1-3百姓聽了摩西的律法書，就與一切閒雜人絕交。

13:6-7，那時我不在耶路撒冷；因為巴比倫王亞達薛西三十二年，我回到

王那裡。過了多日，我向王告假。我來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以利亞實為多

比雅在 神殿的院內預備屋子的那件惡事。

尼希米記 13 章
聖民的成績單：『Fail』

9-10章 首領、祭司、利未人簽約 沒幾年，都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書

不與外族通婚 祭司以利亞實與多比雅結親；我也見猶
大人娶了亞實突、亞捫、摩押的女子為
妻。

守安息日、安息年 我在猶大見有人在安息日醡酒、作買賣

每人每年捐給聖殿1/3舍客勒銀子

各族輪流獻柴

奉獻初熟土產、頭胎兒子、首生牛羊、
土產十分之一

我見利未人所當得的分無人供給他們



以斯帖記 1-10 章



舊約歷史書的最後一卷。

被擄歸回後的三卷歷史書之一。

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敘述歸回的猶太人事蹟。

以斯帖記敘述留在巴比倫的猶太人事蹟。

聖經中兩卷以女子為書名的經卷之一。

路得記：一個外邦女子嫁到以色列，背景為猶大田園。

以斯帖記：一個以色列女子嫁到外邦，背景為波斯王宮。

聖經中唯一沒有提到神之名的經卷，敘述隱祕的神對其子民的

隱祕保護。

以斯帖記



創 創世記

出 出埃及記

利 利未記

民 民數記

申 申命記

伯 約伯記

詩 詩篇

箴 箴言

傳 傳道書

歌 雅歌

賽 以賽亞書

耶 耶利米書

哀 耶利米哀歌

結 以西結書

但 但以理書

舊約 (39卷)
律
法
書

智
慧
書

大
先
知
書

何 何西阿書

珥 約珥書

摩 阿摩司書

俄 俄巴底亞書

拿 約拿書

彌 彌迦書

鴻 那鴻書

哈 哈巴谷書

番 西番雅書

該 哈該書

亞 撒迦利亞書

瑪 瑪拉基書

小
先
知
書書 約書亞記

士 士師記

得 路得記

撒 撒母耳記上

撒 撒母耳記下

王 列王紀上

王 列王紀下

代 歷代志上

代 歷代志下

拉 以斯拉記

尼 尼希米記

斯 以斯帖記

歷
史
書 2022年讀經



古列 大利烏一世
薛西

(亞哈隨魯) 亞達薛西一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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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斯帖記記載主前483到473年，第二聖殿完成後約40年的十年之

間的歷史事件。時間是在亞哈隨魯王第三年（主前483年），就

是在第二次以斯拉帶領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回之前。敘述在波斯帝

國的猶太人面臨幾近滅族的危機，可能也會波及到已經回到耶路

撒冷的人，以及影響第三次歸回的猶太人。

本書雖然沒有提到神的名字，卻處處看到神的手奇妙保守猶太人

脫離滅族的險境，看見神的主權在外邦王國裡掌權。

故事的開始， 亞哈隨魯作王， 在位第三年，擺設筵席，宴請百

官； 把他榮耀之國的豐富和他美好威嚴的尊貴給他們看了許多

日，又叫美貌的王后出來給眾人看。

因貌美的王后瓦實提抗拒王命，不參加王的宴席，而被廢除皇后

之位；因此，製造了一個讓猶太女子以斯帖被選為王后的機會。

以斯帖記



當那時候，末底改坐在朝

門，王的太監中有兩個守

門的，辟探和提列，惱恨

亞哈隨魯王，想要下手害

他。

末底改知道了，就告訴王

后以斯帖。以斯帖奉末底

改的名，報告於王； 究察

這事，果然是實，就把二

人掛在木頭上，將這事在

王面前寫於歷史上。

(斯2:21-23)

看似巧合，實乃神在安排。這

件事後來成為猶太人得救的轉

機。神是全知全能的主，宇宙

間的一切都在神的權柄之下，

世界上的事沒有偶然，所有的

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之內。



這事以後，亞哈隨魯王

抬舉亞甲族哈米大他的

兒子哈曼，使他高升，

叫他的爵位超過與他同

事的一切臣宰。在朝門

的一切臣僕都跪拜哈曼

，因為王如此吩咐；惟

獨末底改不跪不拜。

...

哈曼見末底改不跪不拜

，他就怒氣填胸。(斯

3:1-)



因此哈曼記恨在心。尋思

要殺害猶太人全族。哈曼

向王進言獻計，得王的命

令（正月十三日），要在

一日之間（十二月，亞達

月十三日），殺害猶太人

全族。 (斯3:7-15)

末底改知道此事以後，痛

苦哀嚎。王的諭旨所到的

各省各處，猶大人大大悲

哀，禁食哭泣哀號，穿麻

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(斯4

章)

哈曼是亞甲族
的後裔



亞甲族

哈曼

亞瑪力王

亞甲

掃羅

撒母耳

亞甲

(猶太傳統)

撒上15:33



末底改求以斯帖去見王，向他求情。

當時有一個定例：若不蒙召，擅入內院見王的，無論男女必被治

死；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

以斯帖說，現在我沒有蒙召進去見王已經三十日了。

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說：「你莫想在王宮裡強過一切猶大人，

得免這禍。此時你若閉口不言，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，蒙拯救

；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

會嗎？」

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：「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

人，為我禁食三晝三夜，不吃不喝；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

。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，我若死就死吧！」

以斯帖記4章



第三日，以斯帖穿上朝服，

進王宮的內院，對殿站立。

王在殿裏坐在寶座上，對著

殿門。(斯5:1)



王見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內，就施恩於她，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；

以斯帖便向前摸杖頭。(斯5:2)



王喜愛以斯帖，問能為她做什麼？以斯帖提出設席宴請哈曼，王

答應了。吃完宴席，哈曼心中也歡喜的出來，看見末底改坐著不

起身跪拜，就怒從心起，命人作一個五杖高木架，準備把末底改

掛在上面。

以斯帖記5章



那夜王睡不著覺，就吩咐

人取歷史來，念給他聽。

正好唸到末底改通報有人

要殺害王一事（這是巧合

嗎？）。

王想起還沒有賞賜末底改

，就吩咐正好進宮的哈曼

，去將王常穿的朝服和禦

馬，賞賜給末底改。對哈

曼而言，真是極大的諷刺

和打擊。

哈曼就憂憂悶悶的回家了

。(斯6章)

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，

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

(箴21:1)



哈曼：王所

喜悅尊榮的

人，就如此

待他。

末底改騎著馬



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

甚麼，我必賜給你；

你求甚麼，就是國的

一半也必為你成就。

仇人敵人就是

這惡人哈曼！

我所願的，是願

王將我的性命賜

給我；我所求的

，是求王將我的

本族賜給我。



...哈曼見王定意要加罪與他，就起來，求王后以斯帖救命。王從

御園回到酒席之處，見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...。王見哈曼

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；王說：「他竟敢在宮內、在我面前凌辱

王后嗎？」 (斯7:7-8)



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；

滾石頭的，石頭必反滾在他身上。

(箴26:27)

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；

拆牆垣的，必為蛇所咬。

(傳10:8)

伺候王的一個太監名叫哈波拿，說：「哈

曼為那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五丈高的木

架，現今立在哈曼家裡。」王說：「把哈

曼掛在其上。」於是人將哈曼掛在他為末

底改所預備的木架上。王的忿怒這才止息

。 (斯7:9-10)



以斯帖記中的筵席

Chap.1

亞哈隨魯王為一切首領臣僕設擺筵席六月

亞哈隨魯王為書珊城人民設擺筵席七日

王后瓦實提為後宮婦女設擺筵席

Chap.2 以斯帖被立為后，王為首領臣僕設擺大筵席

Chap.3 下詔屠殺猶大人，王與哈曼坐下飲酒

Chap.5 以斯帖首次宴請王與哈曼

Chap.7 以斯帖二度宴請王與哈曼

Chap.8 王二度下詔，猶大人歡樂設擺筵宴

Chap.9
各省猶大人在亞達月十三日設筵歡樂

書珊猶大人在亞達月十四日設筵歡樂

Chap.4 (猶大人禁食)



王對他們說，『你們可以隨意奉王的名寫諭旨給猶大人。因為奉

王的名所寫的諭旨，人都不能廢除。』（8:8）

殺猶大人的諭旨能被廢除嗎？

以斯帖向王求，求他除掉亞甲族哈曼害猶大人的惡謀；請王另下

旨意，廢除哈曼所傳的那旨意。

王說，現在你們可以隨意奉王的名寫諭旨給猶大人，用王的戒指

蓋印；因為奉王名所寫、用王戒指蓋印的諭旨，人都不能廢除。

三月，就是西彎月二十三日，寫下諭旨：王准各省各城的猶大人

在一日之間，十二月，就是亞達月十三日，聚集保護性命，剪除

殺戮滅絕那要攻擊猶大人的一切仇敵和他們的妻子兒女，奪取他

們的財為掠物。

以斯帖記8-10章

先下手為強嗎？



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城，猶大人都歡喜快樂，設擺筵宴，以那

日為吉日。那國的人民，有許多因懼怕猶大人，就入了猶大籍。

十二月，乃亞達月十三日，王的諭旨將要舉行，就是猶大人的仇

敵盼望轄制他們的日子，猶大人反倒轄制恨他們的人。猶大人在

亞哈隨魯王各省的城裡聚集，下手擊殺那要害他們的人。無人能

敵擋他們，因為各族都懼怕他們。各省的首領、總督、省長，和

辦理王事的人，因懼怕末底改，就都幫助猶大人。

猶大人用刀擊殺一切仇敵，任意殺滅恨他們的人。…猶大人卻沒

有下手奪取財物 X3。

所以住無城牆鄉村的猶大人，如今都以亞達月十四日為設筵歡樂

的吉日，彼此餽送禮物。

以斯帖記8-10章

猶大人每年定這兩日為『普珥日』，家家戶戶世世代代紀念遵守。

在這兩日的慶祝裡，特別賑濟窮人，並且互贈禮物。


